
公司代码：600548   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：深高速 

 

 

 

 

 

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

SHENZHENEXPRESSWAYCOMPANYLIMITED 

(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) 

 

 

 

 

 

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 
 

 

 

 

 

 

 

2021 年 8 月 25 日 
 

 



- 2 - 
 

第一节 重要提示 

1.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

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://www.sse.com.cn 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

司（“联交所”）网站 http://www.hkexnews.hk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按照联交所《证券上市规则》附录十六的规定须载列于中期业绩初步公告的所有资料，已收

录在本公司刊登于联交所网站的《2021 年半年度业绩初步公告》中。 

除特别说明外，本摘要中之金额币种为人民币。 

除另有说明外，本摘要中有关本公司经营、投资及管理道路/项目及所投资企业的简称请参

阅本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1.2 本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1.3 全体董事参加了本次董事会会议。 

1.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。 

1.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董事会建议不派发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 6 个月的中期股息（2020 中期：无），也不进行资本

公积金转增股本。 

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

2.1 公司简介 

公司股票简况 

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

称 

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高速 600548 - 

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深圳高速 00548 - 

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深高01 163300 - 

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 G20 深高 1 175271 - 

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 G21 深高 1 175979 - 

债券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SZEXP B2607 40752 - 

债券 上海证券交易所 21 深高 01 188451 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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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龚涛涛 龚欣、肖蔚 

电话 (86) 755-8285 3330 (86) 755-8285 3338 

办公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2-4层 

电子信箱 secretary@sz-expressway.com 

 

2.2 主要财务数据 

单位：元  币种：人民币 

主要会计数据 本报告期末 

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

年度末增减(%) 调整后 调整前 

总资产 57,329,026,624.77     55,144,962,042.63  55,144,962,042.63  3.96 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资产 
23,241,957,173.15    23,042,941,782.92  23,042,941,782.92  0.86  

主要财务指标 本报告期 
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

同期增减(%) 调整后 调整前 

营业收入  4,211,137,979.84     1,736,562,664.28   1,686,872,482.94   142.50  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
股东的净利润 
 1,219,331,455.86    52,678,854.97  43,922,935.74   2,214.65   

归属于上市公司
股东的扣除非经

常性损益的净利

润 

1,188,909,972.81  -11,753,811.56  -11,753,811.56   不适用  

经营活动产生的

现金流量净额 
1733,606,302.66  -15,013,487.59   -157,417,600.95  不适用  

加权平均净资产

收益率（%） 

5.79 0.29 0.24 增加5.50个百分

点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

／股） 
 0.517   0.024   0.020  2,054.17  

稀释每股收益（元
／股） 

 0.517   0.024   0.020  2,054.17  

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的说明： 

1．龙大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末按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纳入集团合并范围，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，本公司

对上年同期的合并财务报表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。 

2．本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开展了 40 亿元永续债融资，计入其他权益工具。按相关规定，在计算上述每股收益和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时已扣除永续债的影响。 

 

2.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

截至报告期末，根据本公司境内及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所提供的股东名册，本公司股东总数以及

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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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: 股 

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（户） 18,587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
持股比例

(%) 

持股 

数量 

持有有

限售条

件的股

份数量 

质押、标记

或冻结的股

份数量 

HKSCC NOMINEES LIMITED
注
 境外法人 33.46 729,704,042 0 未知   

新通产实业开发（深圳）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.03 654,780,000 0 无 0 

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.87 411,459,887 0 无 0 

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.18 91,092,743 0 无 0 

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.84 61,948,790 0 无 0 

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－上证红利交易型开

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

境内非国有

法人 

1.67 36,423,660 0 未知   

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

法人 

0.53 11,529,040 0 未知   

AU SIU KWOK 境外自然人 0.50 11,000,000 0 未知   

莫景献 境内自然人 0.48 10,574,590 0 未知   

张萍英 境内自然人 0.35 7,709,665 0 未知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新通产实业开发（深圳）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深广惠

公路开发总公司为同受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控

制的关联人。除上述关联关系以外，上表中国有股

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

之间、上述国有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

关系。 

附注：  

  HKSCC NOMINEES LIMITED（香港中央结算（代理人）有限公司）持有的 H 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。 

 

2.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、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2.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2.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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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:亿元  币种:人民币 

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
利率

（%） 

2007 年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

限公司公司债券 

07 深高速债 078037 2007-07-31 2022-07-31 8 5.50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公开发行 2020 年公司债券(第

一期)(疫情防控债) 

20 深高 01 163300.SH 2020-3-18 2025-3-20 14 3.05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2020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

券（第一期） 

G20 深高 1 175271.SH 2020-10-20 2025-10-22 8 3.65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

券(第一期) 

G21 深高 1 175979.SH 2021-04-15 2026-04-19 12 3.49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

一期) 

21 深高 01 188451.SH 2021-07-23 2026-07-27 10 3.35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2018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

18 深 圳 高 速

MTN002 

101800882 2018-08-13 2023-08-15 8 4.49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

券 

21 深 圳 高 速

SCP002 

012101201 2021-03-24 2021-09-21 10 2.75 

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

2021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

券 

21 深 圳 高 速

SCP003 

012102228 2021-06-16 2022-03-15 10 2.62 

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： 

√适用 □不适用  

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

资产负债率（%） 53.79   52.35 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

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7.61   2.5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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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重要事项 

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，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，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

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

□适用 √不适用  

 


